
            臺北市電影院防疫警戒期間營運指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 年 9 月 28日 

 

一、 配合中央 110年 9月27日發布的政策，本市電影院自 110 年 9 月 2 8 日

起，取消梅花座/間隔座限制，亦即開放使用全部座位。 

二、 日常管理措施： 

(一)工作人員健康管理： 
 

應全面佩戴口罩等防護器具，每日量測體溫，落實健康管理計畫。有

感染疑慮者，應立即通報主管，進行人員造冊，暫停上班，並加強員

工防疫教育訓練。 
 

(二)環境管理措施： 
 

盤點電影院內的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是否準備齊全，確保能夠提供觀

影民眾量測體溫及酒精消毒等措施，以及現場張貼防疫告示。每一場

次進場前、散場後皆須進行清場、清潔、消毒。執行清潔消毒工作之

人員應穿戴防護裝備，並加強執行公共區域以及人員經常接觸範圍的

清潔消毒。  
(三)觀眾管理： 

 
民眾進入電影院應全面佩戴口罩、量體溫等，配合實聯制，電影院室

內、戶外以及等候區域全面禁止及販售飲食。購票及進出電影院皆須

保持安全社交距離，以做好人流控管。如提供穿戴式、互動式、觸控

式等裝置予觀眾，每次使用前、後應立即清潔、消毒。應於入口、售

票處或網路就上列事項公告宣導。 
 

(四)活動管理： 
 

本市電影院如舉辦隨片座談，也就是觀眾係購票進場，並於電影正片

放映前或後，由導演或演員等上台致詞或與觀眾答問，僅須符合一般

影廳規範，如所有人員全程佩戴口罩、禁止飲食等，不受梅花座/間

隔座及室內 80人限制。 

如非屬隨片座談，仍請依一般活動規定辦理 (不受梅花座/間隔座限

制，但須遵守室內上限 80 人，室外上限 300 人)，所有人員全程佩

戴口罩、禁止飲食、保持社交距離等集會規定。如超過前述人數，電

影院應訂定防疫計畫，並送觀光傳播局審查。 
 
三、 接獲查衛生主管機關通知營業場域有員工確診或有確診者足跡者，必須

第一時間通知觀光傳播局，並採行下列應變措施：  
(一) 確診者為電影院從業人員：  



1. 應將電影院所有從業人員造冊，及向該類人員宣導配合疫情調

查，並立即就現有已知的資訊（如確診者之工作範圍或時間等），

先通知可能與其有接觸的人員暫停工作（與此類人員連繫時仍應

注意確診者隱私）、暫勿外出，在家等待衛生單位調查與聯繫。 
 

2. 立即進行清潔、消毒，且至少停業 3 日，並依衛生主管機關「員

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通報單」(附件 1)

所列處置方式處理始可重新營業。 
 
(二) 有確診者足跡： 

 

1. 其觀賞電影的影廳及其他具風險區域，足跡發生為發病日前 3 日

內及衛生單位認定之可傳染期內者，至少停止使用 24 小時並清

潔、消毒。足跡發生在超過發病日 4 日以上，完成清潔、消毒

後即可恢復使用 (可傳染期定義：發病前 3 日至隔離治療為

止)。 
 

2. 其觀賞電影的影廳及其他區域屬高風險區域，需加強消毒且至少

停止使用 3 日，並依衛生主管機關「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

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通報單」(附件 1)所列處置方式處理始可

恢復使用。 
 

(三) 上述期間加強相關人員健康監測，並應主動提供全部從業人員快篩或安排 

PCR 採檢；發現快篩陽性者安排至醫院進行 PCR 檢驗，確診者及密切接觸

者依衛生主管機關安排篩檢，並儘速填復確診通報表（如附件 2）通報衛生

局及觀光傳播局。 
 
(四) 臺北企業快篩相關資訊連結: https://reurl.cc/XW9Vge 

https://reurl.cc/XW9Vge


附件 1 
 

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通報單 
 

通報時間  年 月 日   
       

員工確診者或 於 年 月 日   

有確診者足跡 至臺北市     

(地址/場所名稱)       
       

高風險範圍       

(樓層/區域/影廳)       
  

處置 □員工確診：需加強清潔消毒，並至少停業 3 

  日。     

  重新營業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□確診者足跡屬高風險：其觀賞的影廳等區域 

  需加強消毒，且至少停止使用 3 日。 

  重新使用日期： 年 月 日 
       
 

通報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(疾病管制科/ 當地健康服務中心) 

 

連絡人及電話 

 

此致 



附件 2  
 
 

（電影院）新冠肺炎緊急事件即時通報表 
 
    通報日期： 年 月 日 
         

 事件類別／狀態描述 接獲確診消息時間   確診人員    
         

□員工確診 ____年____月____日 姓名：      
      

 

年齡： 歲 性別： 
  

□非員工確診足跡 
   

_____時_____分 聯絡電話： 
     

       
        

         

電 
廳 

       
影        
院 

名        

/         
 
 

地 
址 

 
足 
跡 
摘 
要 

 
□員工確診者之主要活動區域或樓層、廳名(高風險區域) 需加強消毒，並至少停業 3 日。 

 
停業期間：____年____月____日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 

 
 □確診者足跡     

 1.屬一般風險：     
處 

□觀賞電影的影廳等區域至少停止使用 24 小時並清潔消毒。 理 
情 

重新使用日期： 年 月 日 時 形 
 

□觀賞電影的影廳等區域進行並清潔消毒。 
 

2.屬高風險： 
 

□觀賞電影的影廳等區域至少停止使用 3 日並清潔消毒。 
 

重新使用日期： 年 月 日 
 

補 
充 
說 
明 

 
註：請將填妥之通報表通報衛生局（衛生局防疫專線：2375-9800 轉 9、FAX：2361-1329）、觀光傳  

播局(FAX：2727-8859）。 
 
 

場館人員／承辦人員（簽章）：  
手機： 

 
 
主管（簽章）：  
手機： 
 


